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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美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壹、 宣佈開會 

貳、 主席致詞 

參、 報告事項 

肆、 承認事項 

伍、 選舉暨討論事項 

陸、 臨時動議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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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美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5 月 18日上午 11時 

地點：台南市仁德區文賢里三甲子 59-1號(本公司辦公大樓三樓會議室)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一)108年度營業狀況及 109年度營運計劃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 108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108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報告。 

(五)大陸投資情形報告。 

(六)本公司 108年度資金貸與他人及為他人背書保證辦理情形報告。 

三、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二)本公司 108年度盈餘分配。 

四、選舉暨討論事項： 

(一)改選董事暨監察人。 

(二)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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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108年度營業狀況及 109年度營運計劃報告。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6~11頁）。 

 

二、監察人審查 108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第 12~13頁）。 

 

三、108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

之一為員工酬勞暨不高於千分之一為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2.經考量本公司營運狀況後，擬依 108 年度獲利提撥 1.36%之員工酬勞，計

新台幣 102,337,078 元；另提撥 0.001%之董事及監察人酬勞，計新台幣

110,000元。 

 

四、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三（第 14頁）。 

 

五、大陸投資情形報告。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第 15頁）。 

 

六、本公司 108年度資金貸與他人及為他人背書保證辦理情形報告。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第 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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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董事會 提） 

    說明：本公司 108 年度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閱附件六，第 17~31頁）業經安侯

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柔蘭會計師暨林琬琬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併同營

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6~11頁）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

並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且出具書面審查報告在案，敬請 承認。 

 

二、本公司 108年度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董事會 提）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四條之一規定，擬定 108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

冊附件七，第 32頁），有關股利配發情形如下： 

現金股利新台幣 3,215,885,416 元，依 109 年 3 月 20 日停止過戶日已發

行流通在外普通股 1,786,603,009股計算，每股配發新台幣 1.8 元。 

2.本案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且出具書面審

查報告在案。 

3.本公司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庫藏股轉讓予員工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

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而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 

4.本次盈餘分派案，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

，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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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暨討論事項 

 
一、改選董事暨監察人，提請 選舉案。（董事會 提）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十條規定，應選董事八至十人、監察人二至三人，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本屆擬選任董事九人，監察人二人。 

2.本屆董事、監察人任期，自 109年 5 月 18 日起至 112年 5月 17 日止，任

期三年。 

3.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辦理。 

 

二、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提請 審議案。（董事會 提） 

說明：1.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定辦理。 

2.擬提請股東常會許可解除本次改選後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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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度營業狀況暨 109年度營運計劃報告書 
 

一、108年度營業報告： 

回顧 108 年，受中美貿易紛爭、全球政經情勢不穩定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成

長弱化，相關產業投資與營運均趨於保守，又因 107 年比較基期偏高，致使公司營

業收入較 107 年減少達 22%，另受油價上漲與需求減弱的衝擊，獲利能力遜於 107

年。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億元／% 

 項目      年度 108 年度 107 年度 成長率(%) 

營業收入 704.4 903.1 (22)  

營業毛利 81.2 142.4 (43)  

營業淨利 36.1 95.1 (62)  

本期淨利 60.1 98.4 (39)  

（二）預算執行情形： 

108年預算執行情形，彙總如下表 :  

                                   單位：億元／% 

 預算金額 實際金額 達成率(%) 

營業收入 790.0 704.4  89  

營業毛利 90.4 81.2  90  

毛利率 11% 12%  －  

營業利益 62.3 36.1  58  

營業利益率 8% 5%  －  

       108 年受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市場需求減弱影響，營業收入達成原預算金額約

90%，需求減弱與油價上漲，致使產品平均售價下跌，生產成本上升，營業利益

率下降 3%，營業利益達成預算金額近 60%。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08 年度自有資金充裕，降低公司對銀行借款的需求，利息費用因此大幅

下降；另，公司自 107 年起，將現金規劃投資於長天期之投資等級債券，108

年因殖利率提高，所以利息收入較 107年增加。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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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年度 108 年度 107 年度 

財務收支 
利息收入(千元) 148,612 109,682 

利息支出(千元) 44,172 120,388 

獲利能力分析 

資產報酬率 7.14% 11.74% 

股東權益報酬率 9.14% 15.52% 

純益率 8.53% 10.89% 

每股盈餘(元) 3.38 5.56 

（四）研究發展概況： 

1.研發費用金額： 

單位：千元 

108年度 107年度 106年度 

1,054,555 995,141 908,717 

2.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1) BP Latex 降殘留單體技術開發、BP Latex 凝結新法開發 

(2) 機車外殼用高流動、低溫耐衝擊 ABS 材料開發、高耐化性連續式 ABS

材料開發 

(3) 高耐熱低屏蔽阻燃 PC/ABS 開發、海爾家電內控制箱高阻燃 5VA 高流動

PC/ABS 材料開發、難燃 ABS委外代工案評估 

(4) 超低殘單 ABS研究開發、低殘單高光澤中強度連續式 ABS現場導入開發

、日本車廠用塗裝 ABS開發與導入、免噴塗 PMMA/ABS材料開發 

(5) 透明 ABS 全新製程開發、透明 ABS 英國 WRAS認證申請通過 

(6) 高 AN產 PN-137H EU10/2011&中國 GB認證申請通過 

(7) ASA PW-997S耐候 UL f1認證取得 

(8) 真空鍍膜用高耐熱 ASA 材料開發、低溫耐衝擊 ASA 開發、高流動 ASA

開發 

(9) 照明板用高耐候 PS材料開發 

(10) 低發煙阻燃 PC 材料開發、超薄阻燃透明 PC 材料開發、高耐熱、高強

度之車用高光黑 PC/ASA 材料開發、高穿透級光擴散 PC 材料開發、

PCTG/PC 透明 Alloy開發 

(11) PC現場導入 T-460以節能減廢 

(12) PC各階段反應器反應性及條件的確認，提升現場異常的對應能力 

(13) PC 光學膜/日行燈用料 PC-175B 改善現場導入、醫療級 PC-115PF01 現



- 8 -

 

- 8 - 

場導入、DPC四量鈦觸媒新來源現場導入 

(14) PC Pilot 升溫提量測試 

(15) PC-175 低 OH%以提升熱安定性研究 

(16) 分歧 PC 研究 PC Pilot 試作 

(17) PETG Pilot Plant 技術引進及規劃 

(18) PETA透明聚酯樹脂 Lab.研究、PCTG 透明聚酯樹脂 Lab.研究、PCT耐高

溫結晶性聚酯樹脂 Lab.研究、耐溫透明聚酯樹脂 Lab.研究 ─ 

Isosorbide base、耐溫透明聚酯樹脂 Lab.研究 ─ CBDO base 

(19) 雷雕 PMMA 材料開發、材板用高熱安定性 PMMA 材料開發、高耐熱車用

PMMA材料開發、阻燃 PMMA材料開發 

(20) 冰箱內膽用基材 HIPS薄型化材料開發、HIPS 生產色相穩定之現場導入

開發 

(21) NdBR PR-060S現場導入 

(22) NdBR色變客訴問題解決 

(23) PR-040S 於雪胎應用研究 

(24) 加工性、效能並重之輪胎用多官能末端改質 SSBR開發 

(25) Eco SSBR Mooney Jump 解決、SSBR PR-303 反應釜掛膠問題解決 

(26) N-TPE 觸媒先入料改善硬度偏低 

(27) 改善客料太空包下料問題 PB-5301S 開發及客戶導入 

(28) Q膠, TPE 符合 EU2011/No.10 食品包材法規新 AO開發 

(29) 3D感測元件高階封裝用化學增幅型光阻開發 

(30) SAW/BAW 通訊元件封裝用化學增幅型光阻開發完成 

(31) MicroLED 用高折透明光阻開發完成 

(32) On cell 低溫製程絕緣膜光阻開發 

(33) 化學增幅型層間絕緣膜安定性改善研究 

(34) 大尺寸 COA面板用高平坦透明絕緣光阻、IPS面板用高流平性 OC開發 

(35) 3D 顯示手機用低溫絕緣光阻、LTPS 面板用高 taper 層間絕緣膜、NPVA

面板用耐 UV層間絕緣膜等產品開發完成 

(36) 8K4K Display 用 RBM開發、超高感度 IPS RBM開發 

(37) 低溫製程 RBM開發完成、低反射 RBM 開發完成 

(38) 超耐黃變白色光阻、超低溫製程用負型 OC、高解析保護層光阻等產品

開發 

(39) 超高反射率白色光阻及超高彈性透明光阻開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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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icro LED 用巨量轉移用透明材開發完成 

(41) 無鹵素 lift off光阻開發 

(42) 彩色光阻用 dyestuff量產、新規光阻導入開發 

(43) 高耐熱、高亮度 Blue Dye及新規光阻導入開發 

(44) 廣色域 BT2020 彩色光阻開發完成、高亮度、高對比之彩色光阻開發完

成 

(45) 廣色域 COA製程用之彩色光阻開發 

(46) 聚醯亞胺用之單體、高硬度透明聚醯亞胺、高耐熱聚醯亞胺、光配向聚

醯亞胺開發完成、暫固膠開發完成 

(47) 聚醯亞胺配向廢液之再生技術開發完成 

(48) 超高亮度大尺寸之微結構導光板開發、新型 LED背光模組用高遮蔽高均

勻擴散板開發 

(49) PC/PMMA 塑膠複合材料在仿 3D玻璃的開發研究 

(50) 8K4K HDR TV 用高階超大尺寸綠色導光板開發、高動態範圍調光 3D 結

構導光板開發 

(51) 光再利用型節能高集光微結構導光膜開發(二年計畫-第一年計畫) 

 

二、109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營運目標： 

    109 年度初始，全球即受新冠狀肺炎疫情影響，加上油價暴跌，全球經濟

情勢前景不明，經營變數甚多，因此今年度公司營運以穩健保守為要，產銷的

運作應更為精準，庫存管控、物流掌握，產能調節，尤為重要。惟，公司近年

來努力朝高值化、智能化、全球化轉型的方向，不會改變，即使外部環境不佳

，仍應致力於內部的精進，蓄積先蹲後跳的能量。 

    109年，年度銷售量，受經濟前景不明影響，預估將較 108年減少 10%。 

（二）經營方針及產銷政策： 

1.因應油價變化，調控原料庫存。 

2.供應鏈管理，確保副料、重要零配件，供應無虞。 

3.持續提升高值化產品與品牌客戶布局。 

4.安全生產、友善環境。 

5.培育人工智慧人才，建立智能化、數據化經營環境。 

6.持續綠能環保設備投資，並落實保護地球環境的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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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推動並執行漳州奇美一、二期投資計畫。 

8.啟動奇美新品牌， A Step Up。 

 

三、未來發展策略： 

 1.產品面，強調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創新(Client-Side Innovation○TM )： 

 循環經濟 : 加強回收材料的相關研究，與產品、客戶導入。 

 綠色材料 : 低殘留單體產品的開發與推廣，係未來友善與綠色材料  

  的重要一環，應在現有基礎上，擴大應用領域。  

 高值化產品的持續開發精進，尤其應著重新興產業的應用，如 5G、 

  電動車。 

 複合材料的應用範圍廣泛，以五年內提升年銷量至 10萬噸為目標。 

 

 2.營運生產面，打造 Clean and Green的環境： 

        以永續發展為營運主軸，建構安全、減廢、節能、循環的生產環境，藉由

生產線的整合與整改，納入「自動化」與「智能化」元素，達成節能減廢、環

保綠能、資源循環、提升效率及安全生產的目標。 

        未來在用電方面，應同時提高潔淨能源與用電自給率；用水方面，應提高

使用回收水比率。 

 

 3.社會責任面，善盡企業社會公民責任，Social Benefactor：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奇美企業文化的重要環節，過去在藝術文化與醫療

照顧領域，著墨甚多，未來，將加深加廣對社會回饋的範疇，譬如，人工智慧

推動、科普教育普及。此外，持續推動綠能投資，為永續地球盡一份心力。 

 

 4.人才面，建立全球觀，Global Perspective： 

        建立安全、安心、信賴的職場環境，關注全球科技演進與競爭脈動，凝聚

公司對全球化的共識目標，全面提升從業員的職能，強化流程效率、知識分享

、經驗傳承。 

        秉持奇美共享文化，建立勞資雙贏的福利制度，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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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09 年初始，全球受新冠狀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的經濟勢必受到極大的衝擊

；加上油價暴跌，石化產業的經營環境更為詭譎。經營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加，營

運上宜謹慎穩健，公司近年來，財務結構調整得宜，因此依然得以從容地因應前

景不明的情勢，縱使外部環境多變，內部轉型的變革，如，高值化產品與客戶的

開發、綠色能源規劃與執行、數位轉型、工安意識的深化與承攬商的管理等，仍

需按部就班進行，蓄積先蹲後跳的能量。 

政府於今(109)年 2月 26日預告《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草案》，以鼓勵再生能源發展，引導契約容量在一定比例

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落實企業善盡社會責任之義務，奇美自 106年起即積極建置

綠色能源，目前建置容量已符合上述法規的規範，因此新法令的頒行，不會對公

司營運產生任何影響。 

今年是奇美創立 60 周年，我們以「致力發揮專業創造全球化的奇美」為迎

向下一個 60 年的願景，擴大奇美「幸福」元素的影響力，全體從業員在面對多

變的環境下，發揮「搶、準、穩、好奇心」的企業文化，以最靈活的經營與應變

能力及創新的思維來因應；同時我們有責任延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傳統，取之

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打造出讓股東及各個利害關係人都能認同與尊敬的企業。 

 

 

 

 

 

 

 

 

 

 

 

董事長：許春華 經理人：趙令瑜 會計主管：陳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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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審查報告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

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案，其中財務報表業經本

公司委託公認會計師審查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資料

經本監察人審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 219條之規定，

備具報告書，敬請鑒察。 

此致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林 榮 俊 

 

監察人：悅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 永 淳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4   月   10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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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審查報告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

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案，其中財務報表業經本

公司委託公認會計師審查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資料

經本監察人審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 219條之規定，

備具報告書，敬請鑒察。 

此致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何 昭 陽 

 

監察人：悅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 永 淳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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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報告書 
 109 年 3 月 20 日  

買回期次 第 12次（期） 第 13次（期） 

買回目的 轉讓員工 轉讓員工 

買回期間 
108年 1月 1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109年 1月 1日起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買回區間價格 每股 29～29.5元 每股 30~30.5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1,525,276股 普通股 551,052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44,764,432元 16,531,560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 

數量 
－ －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普通股 2,461,622股 普通股 3,012,674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占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0.14% 0.17%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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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轉投資大陸地區之事業相關資訊 
單位：新台幣千元 

大陸被投資 

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 

項  目 
實收資本額 

投資 

方式 

本期期初自 

台灣匯出累

積投資金額 

本期匯出或收 

回投資金額 
本期期末自 

台灣匯出累 

積投資金額 

被投資 

公司本 

期損益 

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投資

之持股比例 

本期認列 

投資損益 

(註二) 

期末投資 

帳面價值 

截至本期 

止已匯回

投資收益 匯 出 收 回 

青島中新華

美塑料有限

公司 

經營塑膠原料染

色、造粒、改良

性及其製品的製

造業務。 

49,675 
 

(註一) - 
 

- -    - 
 

38,730 
 

28.66% 11,100 
 

52,943 
 

- 

東莞中化華

美塑料有限

公司 

經營塑膠原料染

色、造粒、改良

性及其製品的製

造業務。 

79,480 (註一) - 
 

- - - 
 

6,577 
 

    29.17%
  

1,918 
 

26,185 
 

- 

 丹陽新華美

塑料有限公

司 

 

經營塑膠原料染

色、造粒、改良

性及其製品的製

造業務。 

48,170 
 

(註一) - 
 

- - - 
 

18,540 
 

    24.50% 4,882 
 

40,899 
 

- 

 蘇州新華美

塑料有限公

司 

經營塑膠原料染

色、造粒、改良

性及其製品的製

造業務。 

150,530 
 

(註一) - 
 

- - - 
 

34,359 
 

26.46% 9,091 
 

105,931 
 

- 

 鎮江奇美化

工有限公司 

製造、銷售、加

工塑膠原料之系

列產品。 

11,104,598 
 

(註一) 4,442,529 - - 4,442,529 
 

4,160,279 
 

69.60% 2,895,554 
 

14,314,079 176,060 

 漳州奇美化

工有限公司 

初級形態塑料及

合成樹脂製造 

3,797,640 
 

(註一) 
 

- 
 

- - 
 

- 
 

(48,989) 
 

69.60% (34,096) 
 

2,610,347 - 
 

             

註一：透過第三地區投資設立公司再投資大陸公司。 

註二：依被投資公司自編之財務報表。 

註三：本附涉及外幣者，係以財務報告日之匯率換算為新台幣。（108.12.31之美金即期匯率及平均匯率分別為30.1060及30.9211）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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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及為他人背書保證辦理情況報告書 

 

一、資金貸與他人辦理情形： 無。  

 

二、為他人背書保證 辦理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註1：被背書保證對象關係如下： 

     1.表示有業務關係之公司。 

     2.直接或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50%之子公司。 

     3.母公司與子公司持有普通股股權合併計算超過50%之被投資公司。 

     4.對公司直接或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50%之母公司。 

註2：背書保證最高限額如下： 

     1.累積對外背書保證責任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100%為限。 

     2.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100%為限。 

     3.因業務往來關係所為之背書限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一年業務往來之金額。 

     4.授權董事長決行之限額，以不超過前述各項對外背書保證金額之100%為限。 
表－摘財

背書保證

者公司名

稱 

被背書保證對象 

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限

額(註 2) 

本期最高背

書保證餘額 

期末背書保

證餘額 

實際動

支金額 

以財產

擔保之

背書保

證金額 

累計背書

保證金額

佔最近期

財務報表

淨值之比

率 

背書保證最

高限額 

(註 2) 

屬母公

司對子

公司背

書保證 

屬子公

司對母

公司背

書保證 

屬對大

陸地區

背書保

證 
公司名稱 

關係 

(註 1) 

奇美實業

(股)公司 

漳州奇美化工

有限公司 
2 67,773,130 8,631,000 8,631,000 - - 13.12% 67,773,130 Y  Y 

【附件五】 



- 17 -

台北市11049信義路5段7號68樓(台北101大樓) Telephone 電話 + 886 (2) 8101 6666
Fax 傳真 + 886 (2) 8101 6667
Internet 網址 kpmg.com/tw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KPMG

68F.,  TAIPEI 101 TOWER, No. 7, Sec. 5,   
Xinyi Road, Taipei City 11049, Taiwan (R.O.C.)

台北市11049信義路5段7號68樓(台北101大樓) Telephone 電話 + 886 (2) 8101 6666
Fax 傳真 + 886 (2) 8101 6667
Internet 網址 kpmg.com/tw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KPMG

68F.,  TAIPEI 101 TOWER, No. 7, Sec. 5,   
Xinyi Road, Taipei City 11049, Taiwan (R.O.C.)

【附件六】



- 18 -



- 19 -



- 20 -

- 20 -



- 21 -

- 21 -



- 22 -

- 22 -



- 23 -

- 23 -



- 24 -

- 24 -



- 25 -

台北市11049信義路5段7號68樓(台北101大樓) Telephone 電話 + 886 (2) 8101 6666
Fax 傳真 + 886 (2) 8101 6667
Internet 網址 kpmg.com/tw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KPMG

68F.,  TAIPEI 101 TOWER, No. 7, Sec. 5,   
Xinyi Road, Taipei City 11049, Taiwan (R.O.C.)

- 25 -



- 26 -

- 26 -



- 27 -

- 27 -



- 28 -

- 28 -



- 29 -

- 29 -



- 30 -

- 30 -



- 31 -

- 31 -



- 32 -

 

- 32 -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08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30,670,270,646 

減：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投資，累積損益直接移轉至保留盈餘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08,779,185)  

(4,940,575,607) 

  

6,009,585,639 

可供分配盈餘 31,630,501,493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加： 

(96,023,084)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2,298,142,145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以現金發放 (每股配發 1.8元)   (3,215,885,416) 

期末未分配盈餘 30,616,735,138 

說明： 

1.本配息金額俟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庫藏股轉讓予員工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 

  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而發生變動者，擬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2.上列各項分配全部以 108年度之盈餘配發。 

 

 
 

 

 

董事長：許春華      經理人：趙令瑜      會計主管：陳世賢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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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二、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三、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四、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五、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六、本公司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得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七、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八、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利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

，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十、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排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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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二、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三、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四、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十五、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十六、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十七、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十八、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二十、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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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之規定組織，定名為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英文名稱為 CHI MEI CORPORATION。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二、C801020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三、C801060 合成橡膠製造業 

四、C80110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五、C8029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六、C901070 石材製品製造業 

七、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八、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業 

九、F107990 其他化學製品批發業 

十、F199990 其他批發業 

十一、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十二、F207990 其他化學製品零售業 

十三、F299990 其他零售業 

十四、G801010 倉儲業 

十五、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十六、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十七、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十八、J101040 廢棄物處理業 

十九、J101050 環境檢測服務業 

二十、J101060 廢（污）水處理業 

廿一、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廿二、C801990 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 

廿三、C805010 塑膠皮、布、板、管材製造業 

廿四、C805050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廿五、C805990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 

廿六、C802090 清潔用品製造業 

廿七、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廿八、D101060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 

廿九、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並得對外保證。 

第三條 本公司設於台南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之決議，在其他地點設立分公司或工廠

，其撤銷或遷移亦同。 

第四條 本公司公告方式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之。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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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股 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壹佰玖拾陸億元，分為壹拾玖億陸仟萬股，每股新台

幣壹拾元，得發行特別股。未發行股份由董事會於日後視需要分次發行。 

第五條之一 刪除。 

第六條 本公司發行股票，依公司法第一六一–一條及一六二條規定辦理之。 

第六條之一 本公司得依公司法第一六七–一條規定辦理庫藏股轉讓員工。 

其轉讓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六條之二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六七條規定辦理現金增資員工承購或發行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 

其承購或發行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三章 股東會 

第七條 股東會分為股東常會與股東臨時會二種。 

股東常會每年召開一次，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開之。 

股東會依公司法之規定召集之。 

第八條 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會，主席由董事長擔任，董事長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九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本公司有發生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

形者，無表決權。 

 

第四章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第十條 本公司設董事八至十人；監察人二至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依公司法、證

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選舉，連選得連任之。 

董事組織董事會，並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選董事長一人，對外代表本公司，對內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

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 

第十條之一 刪除。 

第十條之二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並得

以傳真或電子方式通知，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

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十一條 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數，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董

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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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五章 會 計 

第十三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每會計年度終 

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 

：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前項表冊，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規章編造。 

第一項表冊，監察人得請求董事會提前交付查核。 

第十四條 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暨不高於千分之

一為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所稱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暨董監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應由董事會決議以現金或股票方式配發，並報告股東會。其配發對

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十四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次提

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

在此限；另視公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後，併同以前

年度累計之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分派之。 

 

第六章 附 則 

第十五條 本公司章程未訂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二十日，修正於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十

日，民國五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民國五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民國五十六年

四月三日，民國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民國

五十九年九月十八日，民國六十年十月一日，民國六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民國六十四年十

一月十日，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民國六十九年五月二十日，民國七

十年四月一日，民國七十一年四月三十日，民國七十一年九月一日，民國七

十二年一月三十日，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三十日，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民國七十四年二月

二十八日，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民國

七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十

日，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十二日，民國七十八年

三月二十四日，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十日，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民國

八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民國八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民國八十一年三月二十

四日，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民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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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五

日，民國八十七年一月十九日，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一日，民國八十七年三月

二十三日，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民國

九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民國九十年七月十六日，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五

日，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一日，民國九十三年五月

十日，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民國九十五年二月二十日，民國九十六

年三月十五日，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七日，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民國

九十七年五月十五日，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十九日，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三十

日，民國一百年五月十六日，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六日，民國一百零六年

五月十五日，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三日由股東會決議變更後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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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一、本公司董事與監察人之選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之。 
二、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三、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印出席編號代之。 

四、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所規定

之名額，依選票統計結果，由所得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

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之名額時，由所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

定之，如未在場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依前項同時當選為董事與監察人之股東，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或當選之

董事、監察人經查核確認其個人資料不符或依相關法令規定當選失其效力者，其缺

額由原選次多數之被選舉人於當次股東會中宣佈遞充。 

五、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 

六、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記票員各若干人，辦理各項有關事宜，但監票人

員應具有股東身份。 

七、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並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並應

加註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惟政府

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

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九、選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無效作為廢票。 

（一）不用本辦法所規定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選票投入投票櫃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辦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

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未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統一編號）者。 

（六）除填被選舉人戶名（姓名）及股東戶號（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

外，夾寫其他圖文者。 

（七）同一選票填列被選舉人人數超規定名額者。 

（八）分配選舉權數合計超過選舉人持有選舉權數者。 

十、分配選舉權數合計少於選舉人持有選舉權數時，其減少之權數視為棄權。 

十一、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十二、不符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者，當選者失其效力。 

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十三、本辦法如有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股東會通過施行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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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明細表 
 

基準日：109年 3月 20 日 
                                                               單位：股 

職稱 姓名（或法人名稱） 
持有股份（股） 備註 

個別持股 全體持股  

董事長 許春華 1,049,228   

董事 
泰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文龍 
292,162,910   

董事 
泰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廖錦祥 
〃   

董事 趙令瑜 13,200,333   

董事 林慶盛 922,742   

董事 宋光夫 1,684,093   

董事 許家彰 58,124,510   

董事 趙建仁 11,168,341   

董事 
三菱ケミカル株式会社 

代表人：越智仁 
148,093,828   

全體董事合計持有股份  526,405,985  

監察人 林榮俊 343,390   

監察人 
悅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永淳 
22,076,798   

全體監察人合計持有股份  22,420,188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數： 

董 事：53,694,002 股 

監察人： 5,369,400 股 

 

【附錄四】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〇九年股東常會
議事手冊

股票代號：1763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五月十八日


